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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解读

社会救助是一张兜住困难群

体基本生活底线的“安全网”。

李克强总理强调，民生问题是政

府工作的重点，今年要着重做好

三件事，就是保基本、兜底线、

促公平。由于国力所限，我们基

本保障的标准还是低水平的，总

会有一部分人因病、因灾等陷入

生活窘境，需要救助。目前，我

国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以最低生

活保障、特困人员（农村五保供

养对象和城市“三无”人员）供

养、受灾人员救助以及医疗救助、

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

和临时救助为主体，以社会力量

参与为补充。社会力量尽管在其

中做了不少事，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还存在发动不够、覆盖面窄、

权利义务不清楚、参与途径不明

确、“供求”信息不对称

等问题。做好社会救助

虽然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

任，但不是政府一家的事，

而是全社会的事，需要全

社会的力量广泛参与。把

大门向社会敞开，发挥社

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提供

多样化、专业化帮扶服务

的优势，不仅给被救助对

象送钱送物，还提供生活

照料和心理疏导，帮助被

  熊跃根

社会救助怎样用好社会力量

救助对象提升谋生技能，真正做

到“送温暖，送到家”，从而弥

补政府救助的不足。

将于今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首次对

社会力量参与救助作了专门规

定，提出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等

社会力量通过捐赠、设立帮扶项

目、创办服务机构、提供志愿服

务等方式，参与社会救助。还特

别强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

发挥社会工作机构和社会工作者

的作用，为社会救助对象提供社

会融入、能力提升和心理疏导等

专业服务。

社会救助要用好社会力量，

需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制定和落实好优惠政

策。目前我国已有不少财政补贴、

税收优惠、费用减免等优惠政策，

但或因属地方性政策而受益面

窄，或因限制条件过多、内容表

述过于原则而影响了政策的“落

地”。因此，针对参与社会救助

的社会力量，要及时出台全国层

面的、具有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的

优惠政策。

二是培育好社会组织。社会

组织与政府、企业共同构成稳定

社会的“铁三角”。我国社会组

织发展起步晚，整体发育程度低，

发展不均衡。今后要在管理上取

消不必要的审批，帮助刚起步的

社会组织解决困难，以此调动社

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积极性，

提升服务水平。

三是推动政府购买社会救助

服务。政府可以将社会救助中的

具体服务事项向社会力量购买，

购买的方式包括委托、承包、采

购等。目前也有一些地方实行了

政府购买服务，但存在资金来源

不稳定、评估机制缺失、购买行

为“内部化”等现象。今后，政

府要把购买服务的资金

纳入财政预算，明确购

买范围，引入竞争机制。

四是做好信息服务。

相关部门应及时发布并

对接好被救助对象和社

会力量的“供求”信息，

既方便困难群众“求助

有门”，又便于社会力

量“救急难”。

（作者为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教授）

 在雅安地震灾区，自贡灵犀义工联合会设立了“儿
童欢乐驿站”，志愿者承担起灾后儿童心灵抚慰和早期
教育工作。


